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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党办〔2010〕69号
中共鄞州区委办公室  鄞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加强企业工会经费依法收缴工作的通知

各镇（乡）党委、政府，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区级机关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以下简称《工会法》）和《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我区各级工会组织建设，依法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作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税务机关代收费项目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5〕160号）精神，按照宁波市总工会在全市实行工会经费由税务代收的工作规划，区委、区政府经研究，决定对全区已建立工会组织的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工会经费、未建立工会组织的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工会筹备金由区国家税务局统一代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代征工会经费的依据及标准

（一）《工会法》第五章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缴经费。”工资总额根据国家统计局规定，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各种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和实物工资。

（二）《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第四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开业或者设立一年内仍未建立工会组织的，自期满的第一个月起由所在地的地方总工会、产业工会或者乡镇、街道工会按拨缴工会经费标准的规定收取筹备金，并协助、支持职工组建工会，待工会建立后，按照工会经费管理规定的比例返还给基层工会。”

（三）根据国家财政部、全国总工会《关于恢复企业、事业、机关的行政方面拨交工会经费的联合通知》的精神，各企业单位按工资总额百分之二计提工会经费，其中上缴上级工会百分之四十，另百分之六十留存各单位基层工会，作为基层工会的工作经费。各基层工会必须按《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第三十四条和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总工会《关于规范工会经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浙财工字〔2001〕227号）规定，独立建立银行帐户，实行单独核算。

二、代收项目

一是全区已建立工会组织的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工会经费；二是开业或设立已满一年，尚未建立工会组织的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工会筹备金。

三、工会经费列支

企业单位行政向工会拨缴的经费，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第六章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在管理费用中列支，按《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第三十四条和全国总工会、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会经费税前扣除管理的通知》（总工发〔2005〕9号）规定，凭开具的《工会经费拨缴款专用收据》在税前扣除，但工会筹备金不得在税前扣除。

四、代征时间

工会经费或工会筹备金从2010年1月起由区国家税务局代收，各缴费单位必须按规定申报缴纳工会经费或工会筹备金。

五、工会经费管理和法律责任

（一）各级工会组织要严格执行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总工会《关于规范工会经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浙财工字〔2001〕227号）规定，加强对工会经费收支管理，规范工会会计核算行为。实行税务代收后，收缴的工会经费原则上倾斜于基层工会。各基层工会应按规定开设银行帐户，无工会独立帐户暂不返还。工会经费是各级工会开展工作的主要经济保障，不得挪作他用。各级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要加强对工会经费收支的监督和审查，对违纪违规行为的，应按照法律法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二）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应当按照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缴当月经费。未按规定拨缴或者逾期拨缴工会经费的，按日加收拖欠金额千分之五滞纳金。对无正当理由拒绝拨缴或者长期拖欠工会经费的单位，工会应按《工会法》第四十三条、《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向该单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对拒不执行支付令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按《工会法》、《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有关规定，工会经费留用与上解的比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作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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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关于要求建立****公司工会组织的请示

宁波市鄞州区总工会：

我****公司属外资（内资）企业，于****年**月**日开业，拥有固定资产****万元，流动资金****万元，今年创总产值****万元。目前，已有正式职工****名，企业经营规模已逐步走向正轨化，组建工会组织条件已成熟。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一章第三条和《中国工会章程》第一章第一条的规定，以及省、市、区有关文件精神，为切实维护和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依法参加本企业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共谋企业生产发展。应广大职工的意愿，为此，经公司（党支部）研究决定，特报请区总工会要求建立****公司工会委员会。

工会组建筹备组组长****，成员***、***、***。

以上请示，如无不妥，请批复。









****公司（党支部）（盖章）










****年**月**日

附件三

工会法人资格申请登记表

工会名称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监制

	工会名称
	
	电 话
	

	地  址
	
	邮 编
	

	工 简

会 

组

织 况
	根据工会章程,于   年  月  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本届工会委员会

	
	审批单位
	
	审批文号
	

	
	现职工人数
	
	会员人数
	
	专职工会干部数
	

	
	现任第  届

工会主席姓名
	
	电  话
	

	收情

入况
	上年结余累计

(万元)
	年会员缴纳会费收入(万元)
	年2%拨缴工会经费本级留成收入(万元)
	其他收入

(万元)

	
	
	
	
	

	资情

金况
	合  计
	固定资产

(万元)
	流动资金

(万元)
	其 他

(万元)

	
	
	
	
	

	场情

金况
	合  计
	办公场所

(平方米)
	活动场所

(平方米)
	其他场所

(平方米)

	
	
	
	
	

	承任

担能

民力

事状

责况
	


	法定代表人情况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文 化

程 度
	
	政 治面 貌
	
	

	
	现任工会职  务
	
	属专职或兼职
	
	本届任职起始时 间
	

	
	何时加入工会组织
	
	现任其他职务
	
	身份证号 码
	

	基层工会意见
	工会主席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上级工会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审查登记机关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发证日期
	
	证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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